
公 開 類

年 報 每年終了後3個月內編報

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 103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件

案件 

辦結 合 計 計 撤回 移文

案件

性質 實質撤銷率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小計 百分比 單撤 改處 另處 部分撤銷

(%) (%) (%) (%)

(1)=(2)+(3) (2) (3)

合計 238 1636 1674 1579 18.28 470 154 9.20 957 57.17 152 9.08 12 138 2 67 28 200

環保 624 619 20.03 95 88 14.10 399 63.94 37 5.93 2 34 1 3 2

地政 71 67 14.08 22 5 7.04 35 49.30 5 7.04 0 5 0 2 2

工務 260 244 19.23 57 19 7.31 137 52.69 31 11.92 4 27 0 13 3

工商 147 145 40.82 19 2 1.36 66 44.90 58 39.46 0 58 0 2 0

民政 30 27 6.66 11 1 3.33 14 46.67 1 3.33 0 1 0 3 0

社政 104 69 8.65 15 9 8.65 45 43.27 0 0.00 0 0 0 35 0

警政 27 27 11.10 12 2 7.40 12 44.44 1 3.70 0 1 0 0 0

稅捐 213 206 14.09 41 25 11.74 135 63.38 5 2.35 0 4 1 5 2

都計 99 97 5.05 18 1 1.01 74 74.74 4 4.04 2 2 0 0 2

其他 99 78 12.12 26 2 2.02 40 40.40 10 10.10 4 6 0 4 17

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 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行政救濟一、二科依訴願審議管理系統資料編製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1式3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新北市政府主計處，1份送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

          2.上年未結、本年收案及本年未結案之案件數以本局收文日及發文日為準。

編製日期： 104/03/27

上年

未結

本年

收案

本年

未結案

不受理、駁回及撤銷

原處分機關

自行撤銷

本  年  已  結  案

駁回 撤銷  不受理

新北市政府訴願案件收辦情形

新 北 市 政 府 法 制 局

3990-90-01

編 製 機 關

表 號

7



新北市政府訴願案件收辦情形編製說明 
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以新北市政府訴願案件為統計基準範圍及對象。 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年之事實為準。 

三、分類標準：依新北市政府訴願案件受理情形與處理情形分類。受理情形分為上年未結、本年收案；處理情形之本年已結案分

為不受理、駁回、撤銷、撤回、移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統計項目定義： 

   （一）上年未結：上年以前收案，截至上年底決定書仍未發文之案件數。 

   （二）本年收案：當年內訴願案件收案件數，以本局收文日為準。 

 （三）本期已結案：當年內訴願案件結案件數，以本局發文日為準。 

1.不受理：訴願決定為訴願不受理。 

2.駁回：訴願決定為訴願駁回。 

3.撤銷： 

 （1）單撤：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。 

 （2）改處：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並逕為變更之決定。 

 （3）另處：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並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。 

 （4）部分撤銷：訴願決定撤銷部分處分。 

4.撤回：訴願人提起訴願後，於決定書送達前撤回訴願。 

5.移文：非屬訴願案件而移由其他主管機關處理。 

 （四）本年未結案：截至當年底決定書仍未發文之案件數。 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行政救濟一、二科依訴願審議管理系統資料編製。 

六、編送對象：本表編製 1 式 3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新北市政府主計處，1份送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 


